附件二《物业管理服务综合评分标准》

	评分项目
	分数
	评分标准

	商务部分
	投标报价
	30
	评标基准价=所有有效标书投标报价(或最终价格)中的最低投标报价，报价得分=评标基准价÷（投标报价或者最终价格）×30分

	
	投标人业绩
	20
	投标人自2023年1月1日以来签订的同类政府采购项目服务业绩，每提供一个得4分，本项最多得20分。注：需提供合同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时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。

	技术部分

	组织架构、员工培训、绩效考核等措施
	10
	评委针对本项目整体运作组织架构、员工培训、绩效考核等措施，综合评审方案完善、描述清晰、切实可行的每项得2分，最高得10分；不符合要求或无此项内容不得分。

	
	工作计划、管理制度
	10
	评委针对投标文件中的工作计划、管理制度等进行综合评审，工作计划描述清晰、工作制度完善的，每项得2分，最高得10分。不符合要求或无此项内容不得分。

	
	环境保洁服务方案
	10
	环境保洁服务方案，包含楼梯间保洁、楼宇内部保洁、四害及白蚁防治及垃圾清运等工作，方案完善、描述清晰、切实可行的每项得2分，最高得10分；不符合要求或无此项内容不得分。

	
	绿化养护服务方案
	10
	[bookmark: _GoBack]绿化养护服务方案，包含各类植物的养护方案，方案完善、描述清晰、切实可行的得10分；不符合要求或无此项内容不得分。

	
	物资装备、设备、工具配备
	10
	评委对投标文件中针对本项目拟投入的物资装备、设备、工具、低值易耗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审，物资装备、设备、工具、耗材等配备齐全完善、设备自动化高、切实可行的得10分；不符合要求或无此项内容不得分。



